
114 學年度新北市立頭前國民中學「三好頭前 遇見幸福」 

頭前盃舞林大會比賽辦法 

一、 活動目的：鼓勵小朋友投入熱舞休閒活動，以提升健康體適能與培養運動精神；

並藉由競賽之交流，培養人際互動之能力 。 

二、 主辦單位：新北市立頭前國民中學 

三、 協辦單位：新北市立新莊高級中學 

四、 比賽時間：114年 12月 6日(六)下午 13：00~17：00 

五、 比賽地點：新北市立頭前國中樂活館 

六、 參加對象：新莊區國小學生，可跨校報名，無限制隊伍數，每人僅可報名 1組。 

七、 報名期限：即日起至 11月 26日(三)下午 16:00止，採用 google 表單方式完成

報名作業。 

八、 報名方式：  

1. 以學校為單位，隊伍數不限，可跨校組隊，唯同一人不得重複報名。 

2. 音樂時間為 3-5 分鐘，需使用大會提供之 3 首「三好指定曲」，任選至少 30 秒，

音樂可重製。比賽當天請將音樂存放於隨身碟報到後交至播音台，亦可於報名表單

內用 mp3檔繳交，恕不接受其他方式撥放音樂或繳交(例:手機)。指

定曲從此連結下載: https://reurl.cc/3MzOMR 或 掃描右方 QR code。 

3. 舞蹈風格以時下流行舞蹈為主(街舞、熱舞、k-pop…)。 

4. 若有任何比賽相關問題請聯絡頭前國中訓育組(02)8522-2862#202 宋慧樺老師。 

※主辦單位保有最終修改、變更、活動解釋及取消本活動之權利，若有相關異動將會公

告於頭前國中官方網站，恕不另行通知。 

九、 評分標準： 

評比項目 評分比例 

舞蹈技巧 40％ 

團隊默契 30％ 

編排創意 20％ 

服裝造型 10％ 



十、 獎勵辦法：  

1. 依照總分排名取出冠、亞、季軍及優勝三名。 

冠軍 3500 元+獎牌 1 面，並於賽後寄發個人獎狀至該校。 

亞軍 2500 元+獎牌 1 面，並於賽後寄發個人獎狀至該校。 

季軍 1500 元+獎牌 1 面，並於賽後寄發個人獎狀至該校。 

優勝 1000 元+獎牌 1 面，並於賽後寄發個人獎狀至該校。 

2. 另設服裝造型、最佳創意、團隊默契三項特別獎，並頒發獎狀。 

3. 凡參加比賽同學於報到時可獲得「三好頭前 遇見幸福」活動紀念品一件。 

十一、 比賽辦法及報到須知： 

 【隊伍人數】每隊 3-15 人(以學校為報名單位，可跨校，同一人不得重複報名)。 

   【比賽時間】每隊以 3-5分鐘為限，依音樂起始計算，時間不足或超過，每 10秒扣總

分 5 分。 

   【參賽音樂】不限語言，曲風；必須包含指定曲，未包含指定曲扣總分 10分；音樂繳

交方式請參照八、報名方式第 2點。 

   【比賽順序】比賽當天報到時，以「抽籤」決定出場順序，如當天(12/6)下午 14:00 仍

未完成報到，將視同放棄。 

   【報到須知】比賽當天於 13:00-14:00 進行報到、彩排與試音，請備齊全隊人員健保卡

供報到處檢核，若有資格不符，經檢舉查證屬實，取消該隊比賽資格。 

【表演嘉賓】冠軍隊伍將受邀於頭前國中 40週年校慶盛會擔任表演嘉賓，敬請事先預

留表演檔期<12/13(六)早上 8:00-10:00>。 

十二、 新北市立頭前國民中學「三好頭前 遇見幸福」頭前盃舞林大會比賽行程表 

十三、 google 報名表單連結: https://forms.gle/ivNLDnQMWG4zpDMbA 

12/6(六)賽事行程表 

時間 流程 備註 

11:00-13:00 工作人員佈場、分配工作確認  

13:00-14:00 評審及選手報到並抽籤、領取紀念禮。  

13:00-14:30 提供音樂試播與每組 2分鐘彩排 主持人控場 

14:30-14:45 開場秀及致詞  

14:45-16:30 比賽開始  

16:30-17:00 頭前熱舞社表演、評審講評與頒獎  

17:00-17:30 開放場地合影留念  


